
 

 

附表二  文書傳送（回傳）之首頁格式（橫式） 

首頁  

勤務法庭案號及股別： 

傳送文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／頁數（不含本首頁）： 

傳送文書日期：  

傳送方（包括傳送之當事人、其他訴訟關係人或法院）稱謂、姓名或名稱： 

 

傳送者（實際傳送文書之人） 

 姓名或名稱（如與傳送方相同者，免予記載）： 

 聯絡電話號碼（行動電話門號）： 

 回傳文書之傳真號碼或電子信箱帳號：  

 

（以下事項請接收者填寫後回傳）  

接收方（包括接收之當事人、其他訴訟關係人或法院）稱謂、姓名或名稱： 

 

接收者 （實際接收文書之人）  

姓名或名稱（如與接收方相同者，免予記載）： 

接收文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／頁數（不含本首頁）： 

接 收 文 書 日 期 及 時 間 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 

聯絡電話號碼（行動電話門號）：  

 

 

 

其他勤務法庭認應載明之事項： 

一、接收方收受之文書是否與傳送方傳送之首頁記載資料相符？  

□是 □否，理由： 

二、其他關於本次文書傳送之事項：（例如有接收文書與首頁上方記載資料不

符之情事，應即通知傳送方於合理期限內補正【本頁用完可自行增加次頁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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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四日國防部國規委會字第1140219666號令訂定發布全文37條；並自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施行之日施行　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八日行政院院授人培字第11430259621號令發布「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」定自一百十四年八月六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軍人權益事件審理細則§10



